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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: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令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5年4月29日

發文字號:臺教國署學字第1155801665A號

修正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

導教師實施要點」部分規定,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五月

一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

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」部分規定

線
署長彭富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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